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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学校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协会、

海南省标准化协会、海南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旭杨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南一品餐

饮文化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张欣、王卫红、张鑫、孙林芳、李婉萍、吴育强、肖茗方、杨燕青、赵蓝婷。 

本文件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教育厅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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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学校食堂、学校食堂管理企业、引入方式、合

同管理、退出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食堂实施委托经

营管理的过程控制。本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及其他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实施委托经营管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学校食堂 School canteen 

学校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就餐服务，具有相对独立的原料存放、食品加工制作、食品供应及就餐空

间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餐饮服务管理 Catering service management  

为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人员、加工制作、经营或者食品安全管理等服务的第三方管理活动。 

 

学校食堂管理企业 School canteen catering service management enterprise 

为学校食堂提供人员、加工制作、经营或者食品安全管理等服务的第三方管理活动的企业（以下统

称企业）。 

4 学校食堂 

主体资质 

4.1.1 学校食堂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始终保持合法有效。 

4.1.2 学校食堂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以学校法人登记证或者办学机构许可证等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 

基本原则 

4.2.1 学校食堂应坚持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 

4.2.2 学校食堂应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校长（园长）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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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 

4.2.4 实施委托经营管理的食堂，实行“零租赁”管理，学校不得变相收取承包费、管理费、装修费

等费用。 

4.2.5 学校食堂应围绕食品采购、贮存、加工、供餐及餐用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健全食堂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促进营养健康。 

4.2.6 学校食堂应保障大众餐（如平价菜、限价菜）、免费汤等基本伙食项目的供应。中小学、幼儿

园食堂不宜引入风味档口。 

5 学校食堂管理企业 

基本条件 

5.1.1 应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5.1.2 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包含食品经营管理（餐饮服务管理），并始终保持合法有

效。 

5.1.3 社会信誉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受到相关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

评除外）。 

其他优先条件 

5.2.1 具备国家级或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标准化学校食堂等相关经营管理经验。 

5.2.2 通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 HACCP体系认证。 

5.2.3 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或含有食品安全责任赔偿的相关险种。 

人员要求 

5.3.1 应至少配备 1 名食品安全员。管理用餐人数≥300 人的幼儿园食堂或用餐人数≥500 人的学校

食堂，还应至少配备 1名食品安全总监。 

5.3.2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应具备下列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a) 掌握相应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 

b) 具备识别和防控相应食品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 

c) 熟悉本企业食品安全相关设施设备、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等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d) 参加食品安全管理培训并通过考核； 

e) 其他应当具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5.3.3 因食品安全违法被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管理体系 

5.4.1 应设立与食堂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设置相应的工作岗位，并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 

5.4.2 食品原料采购、验收与贮存、加工过程的安全控制、人员健康与卫生、培训及食品安全管理等

应符合 GB 31654的相关要求。 

5.4.3 制定的应急预案应符合 GB 31654的相关要求。 

6 引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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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方式引入学校食堂管理企业。 

7 合同管理 

学校与企业签订的食堂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学校权利与义务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确保提供食堂经营场所及基础设施和大型设备，并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 

b) 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有关规定，对食堂经营管理服务进行全过程

监管； 

c) 对食堂食谱和饭菜价格进行监督； 

d) 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学生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

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 建立食堂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定期对学生开展食堂饭菜或就餐体验满意度调查，相关满意度

应达到校企双方约定水平； 

f) 不得存在以下行为： 

 向企业收取承包费、管理费等费用； 

 盲目追求食堂高标准装修，并让企业承担高额装修费； 

 与企业达成私下协议，收取高额的履约保证金，再以违规罚没的方式分批次从企业收取罚

没款，变相收取租金和管理费； 

 其他会造成学生伙食费变相增加的行为。 

学校与企业签订的食堂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企业权利与义务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开展食品经营管理活动，

并接受学校、家长、社会的监督； 

b) 落实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消防安全、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培训和考核； 

c) 供应饭菜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饭菜应保证品种多样、营养搭配科学，饭菜品种与价格实行学校审批； 

 饭菜应实行明码标价，其价格应明显低于当地社会餐饮同类价格，以确保满足学生基本生

活要求。 

d) 遵守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与检查考核奖惩相关要求； 

e) 禁止企业将学校食堂（含档口）进行转包或分包； 

f) 企业用工管理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遵守《劳动合同法》，依法用工并承担法律责任； 

 对从业人员定期体检，新进从业人员经岗前培训并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从业人员信息应在学校进行备案。 

g) 接受所在地区的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对食堂在质量、卫生、

安全、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检查和测评，并对不规范行为加以整改。 

合同有效期一般为一至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学校应把企业的相关资质材料、食堂委托经营期限等相关信息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8 退出管理 

学校可以终止合同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存在转包或分包行为； 

b) 因企业管理不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受到相关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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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企业自身原因导致经营状况较差，不能正常经营或有效履约； 

d) 因雇佣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学校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 

e) 其他经学校综合认定需要终止合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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